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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5月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最新总股本1,259,898,

562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向新老股东派现人民币50,395,942.48元，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59,898,5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4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6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1、咨询机构：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咨询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3、咨询联系人：邱微、李文雅

4、咨询电话：0755-28299020

5、传真电话：0755-2829902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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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双成药业” ）及控股子公司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双成” ）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合计人民币167.94万元（不含公司前

期已披露政府补助），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1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获得补助的

日期

获得补助

主体

获得补助的主体原因及项

目

补助依据

补助

形式

补助金额

（万元）

发放主体

1 2022/12/15 双成药业 一次性扩岗补助 ——— 现金 0.2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

2 2023/1/12 双成药业 企业稳岗 ?——— 现金 24.1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

3 2023/2/8 宁波双成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财行【2019】

11号

现金 0.69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前

湾新区税务局

4 2023/3/10 双成药业

国际注册奖励、国药企业产

品出口奖励、运输费等补贴

——— 现金 87.40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

信息化局

5 2023/3/17 宁波双成 一次性扩岗补助

（浙人社发

〔2022〕48号）

现金 0.10

慈溪市就业管理服务

中心

6 2023/5/17 双成药业

2021年度工业发展扶持资

金

——— 现金 55.40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

信息化局

7 ——— ——— 合计 ——— ——— 167.94 ———

注：上表所述政府补助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 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表所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实际收到时直接计入

相关损益科目，计入当期损益。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宁波双成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增加公司当期的利润总额合计人民

币145.28�万元，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表所述政府补助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或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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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

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建工东路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建南

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

42,962,8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64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人，代表股份42,962,4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64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

表股份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且不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1

人，代表股份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3%。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42,962,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

对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文艺 郭绮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公告编号：2023-045

900932�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5元，B股每股现金红利0.019636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Ｂ股 2023/5/30 2023/5/24 2023/6/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0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34,197,44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44,616,654.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Ｂ股 2023/5/30 2023/5/24 2023/6/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

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3.1� �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

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215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

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215元人民币。

（4）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35元人民币。

3.2� �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股现金红利以美元支

付。 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23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人民币中

间价（1:6.8752）计算，每股发放现金红利0.019636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C99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

企业取得B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号）的有关规

定，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每股0.017672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C1的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

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每股0.019636美元发放现金红利，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994年5月13日发布的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规定，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发放

现金红利0.019636美元（含税）发放。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邮箱：invest@ljz.com.cn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848801

联系传真：021-33848818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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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北市人民路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5,978,9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99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陈利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徐钦祥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43,498 99.9557 130,500 0.0426 5,000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43,498 99.9557 130,500 0.0426 5,000 0.0017

3、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43,498 99.9557 130,500 0.0426 5,000 0.0017

4、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267,352 99.1138 2,711,646 0.886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48,498 99.9574 130,500 0.042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48,498 99.9574 130,500 0.04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9,749 99.7804 130,500 0.219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业务承办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761,625 99.9290 212,373 0.0694 5,000 0.0016

9、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43,498 99.9557 130,500 0.0426 5,000 0.001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选举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徐进先生 305,462,492 99.8312 是

10.02 徐钦祥先生 304,854,307 99.6324 是

10.03 范博先生 302,893,203 98.9915 是

10.04 黄绍刚先生 305,723,639 99.9165 是

10.05 李伟女士 305,782,612 99.9358 是

10.06 孙光先生 305,723,639 99.9165 是

11、 关于选举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储育明先生 305,819,487 99.9479 是

11.02 徐岩先生 305,808,066 99.9441 是

11.03 张萱女士 305,664,106 99.8971 是

12、 关于选举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周图亮先生 305,181,515 99.7394 是

12.02 徐君先生 305,809,038 99.9445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47,532,891 99.7262 130,500 0.2738 0 0.0000

6

关于安徽口子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度董事、 监事薪

酬的议案

47,532,891 99.7262 130,500 0.2738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

预计与关联方发生

的关联交易限额的

议案

47,532,891 99.7262 130,500 0.2738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023

年度审计业务承办

机构的议案

47,446,018 99.5439 212,373 0.4456 5,000 0.0105

10

关于选举安徽口子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01 徐进先生 47,146,885 98.9163 0 0.0000 0 0.0000

10.02 徐钦祥先生 46,538,700 97.6403 0 0.0000 0 0.0000

10.03 范博先生 44,577,596 93.5259 0 0.0000 0 0.0000

10.04 黄绍刚先生 47,408,032 99.4642 0 0.0000 0 0.0000

10.05 李伟女士 47,467,005 99.5880 0 0.0000 0 0.0000

10.06 孙光先生 47,408,032 99.4642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选举安徽口子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1.01 储育明先生 47,503,880 99.6653 0 0.0000 0 0.0000

11.02 徐岩先生 47,492,459 99.6414 0 0.0000 0 0.0000

11.03 张萱女士 47,348,499 99.3393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关联股东徐进、刘安省、范博、张国强、徐钦祥、朱成寅、黄绍刚、周图亮、聂基辉、

徐君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金桥、汪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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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口子酒业”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在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

5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徐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徐进先生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总经理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 同意聘任徐进先生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聘任徐钦祥先生、朱成寅先生、范博先生、黄绍刚先生、詹玉峰先生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范博先生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聘任聂基辉先

生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同意聘任徐钦祥先生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徐进先生为第五届战略委员会主席、徐岩先生和徐

钦祥先生为第五届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财务与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张萱女士为第五届财务与审计委员会主席、储育明

先生和李伟女士为第五届财务与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徐岩先生为第五届提名委员会主席、储育明先生和

徐进先生为第五届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张萱女士为第五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徐岩先

生和徐钦祥先生为第五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附件：

董事长、总经理简历

徐进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5年1月生，EMBA。 徐进先生是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兼香型白酒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进先生1997年9月至2002年12月, 历任口子集团副总经理、 总经理；2003年1月至

2011年3月，历任原口子股份、口子有限董事长、总经理；2011年3月至今，任口子酒业董事

长、总经理。 同时，徐进先生兼任安徽口子酒营销有限公司董事，淮北市金缘坊包装有限公

司监事，淮北口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监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徐钦祥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3月生，EMBA，中国酿酒大师、中国白酒工艺大师、

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高级工程师。

徐钦祥先生1997年1月至2002年12月，历任口子集团生产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2003年1月至2011年3月， 历任原口子股份及口子有限董事、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011年3月至今，任口子酒业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6月至今，任口子酒业董事会秘书、常

务副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任口子酒业党委书记。 同时，徐钦祥先生兼任淮北口子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淮北泉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淮北市信源坊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简历

范博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年8月生，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

计师。

范博先生1997年9月至2002年12月，历任口子集团总经理助理、总会计师；2003年1月

至2011年3月,历任原口子股份及口子有限董事、总会计师、财务总监；2011年3月至2014年

3月，任口子酒业董事、财务总监。 2014年4月至今，任口子酒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同时，范博先生兼任淮北口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淮北泉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监事、淮

北市信源坊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副总经理简历

黄绍刚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8月生，EMBA，经济师。

黄绍刚先生1997年11月至2002年12月， 任口子集团区域经理；2003年1月至2011年3

月，历任原口子股份及口子有限区域经理、总经理助理；2011年3月至2016年4月，任口子酒

业总经理助理；2016年4月至今，任口子酒业副总经理。 同时，黄绍刚先生兼任安徽口子酒

营销有限公司董事。

朱成寅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EMBA，经济师

1997年9月至2002年12月，历任口子集团投资决策部副部长、部长、市场部部长、总经

理助理；2003年1月至2011年3月，历任原口子股份及口子有限副总经理、董事；2011年3月

至今，任口子酒业副总经理。 同时，朱成寅先生兼任安徽口子酒营销有限公司董事。

詹玉峰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出生，安徽机电学院管理工程专业本科，工程师。

詹玉峰先生2003年4月至2005年5月， 任原口子股份企管部全质科长；2005年6月至

2009年8月，任原口子股份办公室主任、企管部长；2009年9月至2017年3月，历任原口子股

份、口子酒业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助理人力资源总监；2017年4月至今，任口子酒

业管理中心总监；2017年5月至今，任口子酒业总经理助理。

总经理助理简历

聂基辉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12月生，专科学历。

聂基辉先生2004年9月至2004年12月，任原口子股份市场规划发展部副部长；2005年

1月至2005年12月，任原口子股份市场规划发展部部长；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任营销

公司副总经理、市场部部长；2016年1月至今,�任口子酒业市场部部长，营销公司总经理。

2020年5月至今，任口子酒业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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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口子酒业”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在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

5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周图亮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全体监事投票表决，选举周图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周图亮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1997年10月至2002年12月，历任口子集团企业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2003年1月

至2011年3月，历任原口子股份及口子有限总经理助理；2011年3月至2017年4月，任口子

酒业总经理助理；2017年5月至今，任口子酒业工会主席；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同时，周图亮先生现任淮北市北外环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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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31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4日(星期三)至5月3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m.kpc@kpc.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3月23日发布公司2022年度报告，并于

2023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及

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3年5月31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2年度暨

2023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召开时间：2023年5月31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颜炜先生、总裁钟祥刚先生、财务总监孙志强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梦珣女士、独立董事

辛金国先生等（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31日（星期三） 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4日(星期三)至5月3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m.kpc@kpc.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雨

电话：0871-68324311

传真：0871-68324267

电子邮箱：irm.kpc@kpc.com.cn

六、 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

注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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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格林美”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知已于2023年5月16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3年5月18日在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

加会议的董事6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人（其中，董事魏薇女士，独立董事潘峰先生、刘

中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

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审查，聘任彭

亚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个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彭亚光，男，汉族，1989年12月生，中共党员，中南大学有色金属冶金专业毕业，硕士研

究生学历。 2014年7月入职格林美，历任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镍钴锰原料制造部

品质技术经理、浸出车间主任、原料制造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格林美印尼镍资源项目

组副总指挥。 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任职于天津联汇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

再次入职格林美，历任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原料制造中心副主任、原料制造中心

主任、生产与市场任务调度中心常务副主任、格林美总经理助理，现任格林美副总经理、印

尼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亚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00,000股，与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查，

彭亚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